
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

茲同意本人未成年子女         具領「嘉義縣擴大縣治第二

開發區（單元 1、5、6）市地重劃區」地上物補償費，恐口說

無憑，特以此為證。（檢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） 

 

   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※按民法規定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，同意書應由父母雙方共同負擔義務；在父

母之一方或其他人取得監護權之情況下，由監護人同意之，但應檢附證明文件【民法第 1089

條及第 1091條參照】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